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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風與道統：林希元學術及其《四書存疑》* 

陳逢源 ** 
（收稿日期：112 年 7 月 10 日；接受刊登日期：113 年 2 月 5 日） 

 

提要 

林希元，字茂貞，號次崖，生於明成化十七年（1481），卒於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八十五，福建泉州府同安縣人。正德十二年（1517）丁丑舉進士，授南京大理寺評事。

嘉靖元年（1522）上呈〈新政八要疏〉，以助新局；任廣東按察僉事，撰〈學政三編〉，以

端正士風；任大理寺右寺丞，撰〈王政附言疏〉二十一條等，標舉儒學治國，確立治平大

政，甚至對於內外之患，都有務實之策，卻以改正《大學》經傳主張，廢居於家，雖然與

世齟齬，但進退之際，為學、為官、為人皆無違於儒者志懷，撰成《四書存疑》不僅是舉

業之作而已，更是致敬蔡清，延續朱學的學術事業，一生學術之心得。林希元是建立閩學

學脈重要推手，《四書存疑》能夠得見明代晚期程、朱理學義理思考成果，因此本文嘗試

釐清林希元學思歷程，梳理《四書存疑》學術系譜，深入晚明多元競逐思想觀察，期以還

原林希元學思成就。 

 

 
 

關鍵詞：林希元、四書存疑、閩學、舉業、朱學 

                                                        
*  本篇論文曾發表於成功大學中文系，2023 年 9 月 22 日舉辦之第十三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乃是執行科技部「明代四書學中朱學系譜──以蔡清《四書蒙引》、陳琛《四書淺說》、林希元《四

書存疑》為核心之考察」計畫所獲得成果，計畫編號：MOST 109-2410-H-004-145-MY3，感謝兩位

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助理李松駿同學協助檢覈資料，在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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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林希元，字茂貞，號次崖，生於明成化十七年（1481），卒於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八十五，福建泉州府同安縣人。林希元於正德十一年（1516）丙子福建鄉試中舉，正德

十二年（1517）丁丑進士，授南京大理寺評事，上呈〈新政八要疏〉，以立邦國之基；任

泗州通判，則有〈荒政叢言疏〉，提出救災活民之術；任廣東按察僉事，則有端正士風之

策；任大理寺右寺丞，則有〈王政附言疏〉等，凡所主張，無不秉儒者治國之念，以求匡

正風俗，甚至對於內外之患，也都有務實之策，剴切陳言，卻屢屢受挫，嘉靖十四年（1535）

謫守欽州，卓有治績，後起用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海北兼管珠池兵備，也頗有建樹，然而

卻於嘉靖二十年（1541）落職回鄉，最終未能得復。《明史・儒林傳》僅有「與琛同年進

士。歷官雲南僉事，坐考察不謹罷歸。所著《存疑》等書，與琛所著《易經通典》、《四書

淺說》，並為舉業所宗。」1陳述簡單，地位既附屬於陳琛，成就所在，也僅是為舉業所宗。

相較之下，焦竑《國朝獻徵錄》言其「自幼嗜學，讀書遲而甚刻苦，其寢處衣食有人所不

堪者，其於研究義理，解析文字，尤極其精」，至於其勇於任事，也真正做到「犯忌諱以

决天下之大計，而不計乎利與害者」，雖然與世相違，落職於家 2，然而以學術為志業，真

正做到「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3，成就不應以得失論，誠如蔡獻臣〈林次崖先生文集原序〉云： 

 
惟是生平蒿目憂世，抗論勇為。當世廟初，筮仕南寺，即上〈新政八要〉，其後復

有〈荒政叢言〉、〈王政附言〉諸疏，亦皆聳動中外，見諸施行。而大同、遼東兵變，

及守欽力主征交之議，大為當事所惻目。故先生官躓而起，起而復躓，竟不獲大用，

以老既罷，而欽人生祠祀之。歿又二十年，而學使者祀之黌宮。今讀其疏，纖悉剴

切，盡關天下大計，即晁、賈、歐、蘇，未能過之。而其他詩若文，雄勁典質，俱

發其中之所欲言，而大指不背于紫陽。即年逾大耋，室如懸磬，而桑梓利病，不憚

再三為地方諸公往復。其志氣磊磊落落，雖犀可剸、虹可貫，奔、育可奪矣。故為

紫峰（陳琛）易，為先生難。幸而成則為襄惠（張岳），不幸而不成則為先生。所

                                                        
1  明・張廷玉等撰：〈儒林一〉，《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 4 月）卷 282，頁 7235。 
2  明・焦竑輯：《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冊 106（臺南縣：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 6 月），卷 120，頁 37。 
3  宋・朱熹撰：〈盡心上〉，《孟子集注》卷 13，收入《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 年 2

月），頁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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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者人，不能者天。然先生學之大儒，入而名卿，出而良吏，歿而言立，即安南四

峝之復，都統之授，人謂林知州六疏，賢于十萬之師。夫是之謂不朽，論者無以其

際遇之齟齬，而妄置軒輊哉！4 

 
可見林希元雖然與世齟齬，但進退之際無違儒者本分，甚至明末將頹之際，更可見憂慮之

深，識見之遠，誠為明代閩學朱學一脈殿軍，云： 

 
先生自泗州歸，無日不以讀書解經為事。其學專主程、朱，嘗恨不得及虛齋先生之

門，于良知新說尤所不喜。所著《四書、易經存疑》，丞南時復加刪定，而《太極

圖解》、《讀史疑斷》、《考古異聞》、《古文類抄》諸書，皆行于世。晚復考證《大學》

古本，為改正經傳，疏上之，竟以此得削籍。……蓋其忘私徇國之心出乎天性，且

學究精微，體驗真切。……至其晚歲歸來，家無擔儲，著書淑世，死而後已，則先

生之事業悉從德性學問中來。所謂有體有用之士，先生真其人與！5 

 
林希元躬行實踐，有體有用，行事與學問皆可傳世，相關事蹟見蔡獻臣撰〈林次崖先

生傳〉，以及清人所修《福建通志》6，而近人何丙仲校注《林次崖先生文集》並且編撰〈林

次崖希元先生年譜〉附之於其後，皆可提供參考。7林希元篤志勵行，學行所在，遂有可以

考見的內容。事實上，明代閩學從蔡清、陳琛而下，林希元無疑是極重要學者，不僅受蔡

清後人請託重刊《蒙引初稿》，撰成〈南京國子祭酒虛齋蔡先生行狀〉，成為了解蔡清最重

要文獻，而「元之學也後，每恨不得與諸賢及先生之門」8，更可見其景仰；而與陳琛友

好，引為同道，深為欽慕，云：「希元愚戇無似，於時多齟齬，戀升斗之祿，徒慕紫峰之

高，而未能脫屣從之。」9可見兩人交情，明代閩學一脈，雖以蔡清為首，但是考察彼此關

                                                        
4  明・蔡獻臣撰：〈林次崖先生文集原序〉，收入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

崖先生文集》上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5 年 12 月），卷首，頁 1-2。 
5  明・蔡獻臣撰：〈林次崖先生傳〉，收入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

文集》上冊，卷首，頁 12。 
6  清・金鈜、鄭開極纂修：《〔康熙〕福建通志》下冊，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編：《北京圖書

館古籍珍本叢刊》35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年 2 月），頁 2309-2310。 
7  何丙仲撰：〈林次崖希元先生年譜〉，收入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

生文集》下冊，頁 709-738。 
8  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南京國子祭酒虛齋蔡先生行狀〉，《林次崖先生文集》

下冊，卷 14，頁 533-537。 
9  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贈陳紫峰先生南歸序〉，《林次崖先生文集》上冊，

卷 9，頁 33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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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其實是以林希元為核心所形成的學術社群。然而過往既乏關注，晚近以地域為研究重

點，開始建立觀察的線索，王一樵撰〈從「輔翼聖教」到「改正經傳」：林希元思想研究〉

一文，言其學術主張，10後又完成《從「吾閩有學」到「吾學在閩」：十五至十八世紀福建

朱子學思想系譜的形成及實踐》以「得君行道」與「改正經傳」一節，勾勒林希元學術之

所向，甚至言其「透過《四書存疑》撰寫，林希元在明帝國的邊緣發動的是一場思想的戰

爭」11。高令印、高秀華《朱子學通論》則列林希元為明代後期福建朱學傳衍最後一人，

12則又可見林希元《四書存疑》並不僅是舉業之作而已，而是致敬蔡清，延續朱學的學術

事業，以其思慮也深，辨析也切，大助於明晚期多元思潮的了解。只是林希元思想究竟，

《四書存疑》的義理內涵，尚未有深入的觀察，成為學術失落環節，是以檢視其文集，分

析四書義理的思考，期以對於明代閩學有更全面的了解。 

二、學術所向 

林希元世代為農家，好讀書，六歲讀書，以科舉為事，師承並不明顯，自覺生於海濱

之地，見聞不廣，頗為遺憾，因此對於鄉賢前輩蔡清之關注，以及朱學為宗的信念，展現

區域鄉土認同情懷則是頗為強烈，云： 

 
元平生頗有書癖，不幸生長海濱，少不接中州文獻，又遭家多難，年二十一始獲就

學。鄉有先正蔡虛齋，竟不及游其門，終身為恨。求師當世洪筆麗藻之士，則不入

于理家；談道德者，又空虛詭誕之溺而無用。不得已，求之于心，亦時有見。然知

音者希，裁正無人，重以疑惑為心，良亦苦矣。邇以鄙見求正高明，乃獨蒙與可，

私心之喜豈特知己之故，實得朋之幸也。對面劇論，尤為至願。寒食考滿北上，此

願想可以償矣。竊謂執事有所得，亦宜隨手筆之，以備他日參考，庶道理有所發明。

緣這道理無窮，不是一人能見得盡，亦不是一家事拾遺補漏，固前輩所望于後人也。

然紫陽之學，占得地步大，未可輕議，其遺缺處要亦千百之一二耳。元所以不敢盡

                                                        
10  王一樵撰：〈從「輔翼聖教」到「改正經傳」：林希元思想研究〉，《史耘》第 10 期（2004 年 9 月），

頁 23-45。 
11  王一樵撰：《從「吾閩有學」到「吾學在閩」：十五至十八世紀福建朱子學思想系譜的形成及實踐》

（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6 年），頁 73。 
12  高令印、高秀華撰：《朱子學通論》（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 年 9 月），頁 30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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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于彼者，亦拾遺補漏，效忠前輩之意，非敢故為異同也。13 

 
林希元言其學術出於自學，渴慕之情，溢於言表，因此樂有切磋之友，至於麗藻之士，有

失於理；談道德者，流於虛妄，均非林希元認可學人，然細究學術之增長，其中有些線索

頗堪玩味。首先是對於蔡清的尊仰，乃是欽羨終身；其次，雖以朱學為宗，卻也容許拾遺

補漏，朱熹學術遺缺僅是千百之一二，認為未可輕議，展現遠宗朱熹、近尊蔡清的學術立

場，成為明代閩學一脈重要原則。甚至據以檢討時政風潮，云： 

 
考亭而後復三百有餘年矣，國朝以經術造士取之，以是尊經也。又胡不聞近世之病

經有三，科舉也、詩文也、道學也。科舉以經義，已則支裂經言，押闔時好，其失

也市；詩文以紀述，已則遺外經傳，雕鏤枝葉，其失也荒；道學以希聖，已則塵落

故實，空談性解，其失也霸。三者出而經蕪矣。……紆紆徐徐，握道之樞；勉勉汲

汲，循道之則；淵淵默默，守道之極；暗暗昧昧，明道乃會；纖纖剪剪，斯道乃顯。

孰能與於斯哉？其吾虛齋夫子乎！14 

 
林希元標舉個人的觀察，對於學術風氣反省既深，對於蔡清推尊已極，四書既是解決現實

科舉、詩文、道學問題的必要文本，也是國朝舉士的重要經典，從朱熹學術以下，尊經明

道的事業，也就有更為清楚的脈絡。事實上，林希元與陳琛相友好，而陳琛為蔡清門人 15，

從門人而及於蔡清，對於蔡清學術的了解，不僅是鄉賢前輩而已，而是有相應的管道，此

於〈贈陳紫峰先生南歸序〉云： 

 
紫峰少以才名望鄉國，學子出其門，往往掇巍科，登顯仕，禮部再試，名動縉紳公

卿，皆欲虛位以讓。使工於進取，不數年，公輔可立致。而紫峰乃恬然自守，足不

及公卿之門。方以母老，屢求退。勢利斗進，泊然無所入於其心。其光明卓偉，孰

敢望而及？是故紫峰道德之士也，進于功名矣。客曰：「夫有所受之與？」元曰：

                                                        
13  明・林希元撰：〈與王蘗谷中丞書〉，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

集》上冊，卷 54，頁 190。 
14  明・林希元撰：〈重刊四書蒙引序〉，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

集》上冊，卷 7，頁 242。 
15  清・周學曾、尤遜恭纂，吳之鋘修：〈人物志・名臣之二〉，《〔道光〕晉江縣誌》（據福建省圖書館藏

抄本影印），卷 38，收入上海書店出版社編：《中國地方志集成・福建府縣志輯》冊 25，（上海：上

海書店出版社，2000 年），卷 38，頁 647，云：「初學於李聰，聰引琛學於虛齋。虛齋異之，嘗語琛

曰：『吾所發憤涵泳而僅得者，不意子皆已得之。』屈引輩與為禮。琛固辭，乃師事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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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峰，虛齋夫子高弟子也。虛齋以理學名海內，筮仕餘二十年，立朝不幾年，視

學江右，又不一年而致其事。當時人多疑之，至今而後稱焉。蓋賢人君子進退自有

道，未易以常情臆度焉。希元愚戇無似，於時多齟齬，戀升斗之祿，徒慕紫峰之高，

而未能脫屣從之，安得不拳拳致意於紫峰耶？」16 

 
「筮仕餘二十年，立朝不幾年」的觀察，一如黃榦所撰朱熹〈行狀〉云：「故其與世動輒

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

難行也如此。」17其中類比，顯然是林希元有意為之。蔡清於成化二十年（1484）甲辰中

進士，後出任禮部祠祭主事，正德改元，任江西提學副使，忤寧王宸濠，遂乞休，事見《明

儒‧儒林傳》。18日後寧王叛變為王陽明所平，然其未叛之時，驕矜放縱，蔡清絲毫不妥協，

既展現儒者尊嚴，又能預於禍事之前，遠離是非，智慧遠出於時人。林希元以蔡清之行事，

證明陳琛的思考，道之所在，行之所在，師徒兩人有相似的仕宦歷程，學者進退之間，唯

道所向，乃是閩學宗風所在，蔡清理學名著海內，然而風範所在，學術所向，乃是林希元

特別留意之處，學術濡染影響由此可見。19表彰前輩之思，與時人相與論學，無疑反映林

希元深有延續學脈思考，而表彰蔡清門人王宣之餘，同樣著力於師門學行，云： 

 
國朝恢皇治理，至弘治間為極盛。是時也，眾正有彈冠之慶，士君子方樂于仕進，

以行其志。先生以弘治中歲高掇鄉科，南宮一跌，以養親為辭，遂爾卷懷。雖朋輩

強之而不可，方之徐稚子、蘇云卿，不甚相遠，豈非天下之卓行乎！自科舉之學興，

天下之士始則浮華於文辭，終則破碎於經義，遂失渾厚之體，至國朝弘治間極矣。

蔡虛齋先生崛起南服，以理學教學者，遂盛行於海內。先生以高明之資，尤能明發

                                                        
16  明・林希元撰：〈贈紫峰先生南歸序〉，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

文集》上冊，卷 9，頁 333-334。 
17  宋・黃榦撰：〈朝奉大夫文華閣侍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文朱先生行狀〉，《勉齋集》卷 36，收

入清・紀昀、永瑢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3 月），

頁 423。 
18  清・張廷玉等撰：〈儒林一〉，《明史》卷 282，頁 7234。 
19  明・林希元撰〈復京中故人書〉云：「元平生因不作希世取寵事，故至今日豈以中道改節乎？昔與張

羅峰共仕留都，相與甚厚，屢以大禮相援。元以福薄不足，以致遠辭。是時，未有方、霍二公也。

及謫泗州，張羅峰、桂見山奉詔北上，又親至泗相援。元以既得罪，不可言大事辭。是時，未有致

齋、久庵二黃也。使在留都能從羅峰之招，其位當在方、霍之上矣；使在泗能從張、桂之招，其位

當在二黃之上矣。而皆不能。此元不能希世取寵之一驗也。」可見其不附勢依仗的性格。就以明・

林希元撰〈自陳不職乞罷黜以弭天變疏〉、〈患病乞歸調理以保殘軀疏〉皆以自疏求退，更可見其仕

宦態度。見明・林希元撰：〈奏疏〉，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

集》上冊，卷 3，頁 1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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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師旨，至有青出於藍之譽。20 

 
王宣為蔡清門人，弘治十七年（1504）中舉，會試卻不幸失利，於是以養親為辭，藏身隱

退，態度一如其師，林希元褒揚友人高行，更對於科舉深有反省，期以改正浮華文辭，破

碎經義情況，念茲在茲，回歸於義理要義，既標舉王宣成就，也直指師門信念所在，以上

舉列，皆可見林希元對於蔡清學行的關注，以及對於師徒共同表現的留意。蔡清《四書蒙

引》回歸朱熹學術，乃是結合科舉進行的改革反省，用意在於改變士林風氣。21重視科舉

制度，留意舉業文字，成為林希元關注方向，而對於蔡清的尊崇，正是在師門氛圍當中所

獲得的結果，同道相友，以共同學術主張，強化地域鄉土情感 22，形成直道而行的信念，

云： 

 
今世學者期一科一第而止耳，既得一第，旋忘其故業，遂逐於富貴聲利之途，終日

營營，官不高、富不極不止也。苟可以得富貴者，皆將不顧性命而為之，此其最下

者。其或故業不忘，又馳情於詞章華藻之習，詩文必漢唐、書法必晉體。竭一生之

力以要時譽，於身心性情了無關涉，經世之術漫焉不講。若此者，雖於富貴聲利有

間，亦亦末矣。又有馳志高遠，超脫凡近，遺外傳注，目程、朱為支離，喜談象山

易簡之學，聽其言，若姬、孔復生；考其行，則鄉黨自好者不肯為，使後生疑其似

而莫辯其真。此惑世之巨奸，聖門之大盗，反不如志富貴聲利者之任情，靡他質實

靡偽也。……夫徇外者遺內，逐末者忘本。是故記誦之富，真源之薄也；詞藻之工，

道德之衰也。23 

 
林希元勉勵後學之餘，也說明一般人科舉得官心態，從爭逐富貴聲色，到馳情辭章華藻，

                                                        
20  明・林希元撰：〈王一臞先生文集序〉，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

文集》上冊，卷 7，頁 266-267。 
21  明・蔡清撰〈四書蒙引原序〉云：「國家以經術造士，其法正矣，第士之所以自求於經者淺也，蓋不

務實造於理，而徒務取給於文，文雖工，術不正，而行與業隨之矣。舉子業之關於世道也如此。」明・

蔡清撰：〈原序〉，《四書蒙引》，收入清・紀昀、永瑢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206 冊（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 年），頁 2。 
22  明・林希元撰〈贈鴻磐王先生掌教甌寧序〉云：「同安，紫陽始仕之地，人才自宋至今未衰而盛。建

寧，乃紫陽闕里，又宋世諸儒相望而興。……今之任也，以其分教同安者總教甌寧，必能闡文公諸

儒之道，以教其闕里，人才將並肩而出，以追宋室之盛譽。」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

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上冊，卷 8，頁 304。 
23  明・林希元撰：〈送芳洲洪子之任南都序〉，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

先生文集》上冊，卷 8，頁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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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馳志高遠，皆有失其根本。而另一方面，學者馳志高遠之人，喜談易簡之學，疑似而

亂真，也是令人擔憂，林希元直指為「惑世之巨奸，聖門之大盗」，學子以科考為目標，

然而入仕之後，反而逐漸迷失方向，既非學者之幸，也非國家社會之福，批判既犀利又深

刻，閩學之可貴，正是循朱學脈絡，留意科舉得失，唯有究析於理，才能回歸於道，對於

世道與人心充滿關懷，對於學風變化無比留心，林希元對於同榜的張岳，也是以此要求，

云： 

 
江右之轉，為喜不寐。平生懷抱當次序行之，幸孰大焉。陽明之學近來盛行江右，

吉安尤甚。此惟督學者能正之。曾此以語思獻，竟置空言，今執事想不待予贅也。

然今日事勢似非淺淺言語能救得，須大擦刮一番。譬之劇疾非參苓蓍黃能療也。吾

兄以為如何？ 

去聖既遠，今道術為天下裂。江西又有一種新學，迷誤後生，非有許大識見力量莫

之克正。聞執事做得方有條緒，中道而廢，豈不重可恨？朝廷只欲行法，豈知適自

誤己事也？24 

 
張岳於嘉靖十二年（1533）任江西提學，隔年謫任提舉廣東鹽課，雖然任期很短，但林希

元秉持閩學立場，對於新起陽明學說深有疑慮，因此去信請託，要求整治學風，然而隨著

好友被貶，對於朝廷自誤之舉，再次去信深致感慨。主要因為林希元親見陽明學術傳布，

對於四書新說深有警惕，由此可見，撰成〈祭王陽明總制文〉言其事功，而少及於學術，

所謂「維公英資蓋世，雄智出群，涉獵三教，迄自成家」25，暗示陽明出入三教，雖然成

家，但不純為儒；然而與之相反，與陽明學說不同的羅欽順，林希元則是頗為欽服，不僅

為羅欽順《困知記》撰序，刻之於嶺南，盛贊羅欽順著書明道，乃是躬行君子。羅欽順過

世之後，並撰〈祭冢宰羅整庵先生文〉標舉一生「稟天地之浩氣，鍾海岳之精英，得孔孟

之正學」，云： 

 
其志蓋欲與古之不朽者爭名於百世之下，豈與瑣瑣者較優劣於一時哉！去聖既遠，

                                                        
24  明・林希元撰：〈與張淨峰提學書〉、〈與張淨峰提學書二〉，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

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上冊，卷 5，頁 205-207。 
25  明・林希元撰：〈祭王陽明總制文〉，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

集》下冊，卷 15，頁 558。按：林展撰：《羅欽順與學友對陽明學的批判及其時代意涵》（香港：香

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博士論文，2019 年 7 月）考察羅欽順《困知記》的傳刻，更留意到林希元

撰：〈祭王陽明總制文〉對於陽明事功的稱頌，並非掩其學術的用意而已，也有寄託安南之議收復故

土的隱微心思，時局、學術相互糾葛，複雜由此可見，頁 14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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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學益蕪。務記誦者，掇糟粕而失道腴；攻文詞者，聘枝葉而忘本根；尚玄虛者，

淪空寂而寡實用。其有欲拔出乎三者之表，則又厭同喜異，駕偽亂真，自謂繼絕學

於孔孟，不知自踏於楊墨；自謂揭日月於中天，不知自作乎雲霧；自謂追蹤於往聖，

而不知不齒於鄉人也。先生為此懼，諄諄然力與之辯。杞柳、湍水之論，雖未能倒

告子之戈，而仁義人性之篇，蓋已立孟氏之赤幟矣。故嘗論先生之世，射策危科，

有二蘇之遇；正學以言，無公孫之曲；急流勇退，有二疏之智；杜門著書，有董子

之恬；樂天知命，有淵明之達。辟佛似昌黎，而不感二鳥之光榮，詞賦似相如，而

無〈封禪書〉之導侈，若先生者，豈非千古之人豪也與！26 

 
認為羅欽順堪為千古人豪，雖然性論細處尚有不同意見，但羅欽順高豎旗幟，已有孟子昂

藏規模，對其人格、學術、辭采褒揚已極，而話鋒一轉，批評當世學者，自謂繼絕學於孔

孟，卻陷於楊墨異端；自謂揭日月於中天，卻留下更多迷障；強調可以追繼聖人，卻被一

般人所不齒，違失儒學正道，林希元提醒學術應求學行如一，批判虛偽亂真，對於學風世

局憂慮深矣，反映閩學一系關心儒林士風的思考，而查考林希元與羅欽順書信，還有細微

之處值得留意，云：  

 
留都接教音，歲月云邁，未及奉答。許序《困知記》，亦未能踐約，雖車塵馬迹，

竟日忙忙，實大君子之教未能了了，有難致辭也。茲以狂言獲罪，南遷舟中，無事

始得取先生之書從容檢閱，雖未能升堂觀奧，盡得大君子之用心。宮牆外望，大都

亦得其一二。乃撰次數言，庸塞前責。極知鄙俚，伏冀改教。「理氣」兩字，實難

體認，先儒「理墮氣中」之說誠可疑，執事之辯是也。然理一分殊之論，區區輾轉

思之，竟未見著落，更俟請教。27 

 
敘及交情之餘，更及於心得分享，羅欽順在理氣與心性之間，心性主張批駁陽明心學，理

氣看法修正朱熹理學，黃宗羲批評羅欽順以理氣為一，心性為二，說法矛盾，28林希元並

                                                        
26  明・林希元撰：〈祭羅冢宰整庵先生文〉，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

生文集》下冊，卷 15，頁 575。 
27  明・林希元撰：〈復羅整庵冢宰書〉，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

集》上冊，卷 5，頁 192。 
28  清・黃宗羲撰：〈諸儒學案中一〉，《明儒學案》（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 年 2 月）卷 47 云：「蓋先

生之論理氣最為精確，謂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來一往，一

闔一闢，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為四時之溫涼寒暑，為萬物之生長收藏，為

斯民之日用彝倫，為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克亂，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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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提及心性論，基於同樣反對陽明心學，立場顯然一致；至於理氣合一之說，也是頗為認

同，只是對於「理一分殊」主張，尚有未解。事實上，理在氣中的見解，也是蔡清重要主

張，理先氣後，理氣不雜，乃是標舉理之純粹，以見理對氣的影響，至於理在氣中，由氣

見理，則是強調理氣一貫，日用之間得見理的存在，前者重視理論體系完整，後者留意修

養的落實，蔡清以氣見理的角度，乃是強調理氣不離關係，以求修養工夫的落實，也反映

明儒關注實踐方向。29對於前賢學術要義，林希元自然十分熟悉，「理一分殊」為道南指訣、

閩學要義所在，30由分殊以見理一，從日用人生上體證，正是落實工夫的重要方向，也是

明代閩學堅持所在，因此「未見著落」，並非不了解「理一分殊」所指內容，而是未能掌

握羅欽順道德本體的討論，31羅欽順撰〈與林次崖僉憲（辛丑秋）〉一文云： 

 
理氣之論，因拙疾艱於往復，未及究竟，此心缺然。執事理學素精，曾不以之衰朽

空疏見棄。弗明弗措，正在今日，敢復有請，計不以為瀆也。僕從來認理氣為一物，

故欲以「理一分殊」一言蔽之。執事謂：「於理氣二字，未見落著。」重煩開示，

謂：「理一分殊，理與氣皆有之。以理言，則太極，理一也，健順五常，其分殊也。

以氣言，則渾元一氣，理一也；五行萬物，其分殊也。」究觀高論，固是分明，但

於本末精粗，殊未睹渾融之妙，其流之弊，將或失之支離。且天地間亦恐不容有兩

箇理一，太極固無對也。32 

                                                        
即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于氣而立，附于氣以行也。……斯言也，即朱子所謂『理與氣是二

物、理弱氣強』諸論，可以不辯而自明矣。第先生之論心性，頗與其論理氣自相矛盾。夫在天為氣

者，在人為心，在天為理也，在人為性。理氣如此，則心性亦如是，決無異也。……先生之言理氣

不同于朱子，而言心性則于朱子同，故不能自一其說耳。」頁 1109-1110。黃氏乃是將羅欽順學術視

為朱學到陽明學中介過渡階段，以見道而未及來評價。 
29  陳逢源撰：〈「靜」與「虛」：蔡清修養工夫之觀察〉，《孔孟學報》第 99 期（2021 年 9 月），頁 182-

183。 
30  牟宗三撰：《心體與性體》（三）（臺北：正中書局，1996 年 2 月）歸納李侗開示有四，分別為「默坐

澄心，體認天理」、「洒然自得，冰解凍釋」、「即身以求，不事講解」、「理一分殊，始終條理。」頁

4。錢穆撰：《朱子新學案》（臺北市：三民書局，1982 年 4 月）第三冊，納朱熹獲之於延平者有三：

一是須於日用人生上融會，一是須看古聖經義，又一為理一分殊，所難不在理一處，乃在分殊處，

頁 35。 
31  按：明・羅欽順撰：《困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8 月），卷 7 云：「愚嘗寤寐以求之，沉潛

以體之，積以歲年，一旦恍然，似有以洞見其本末者。竊以性命之妙，無出理一分殊四字，簡而盡，

約而無所不通，初不假於牽合安排，自確乎其不可易也。蓋人物之生，受氣之初，其理惟一，成形

之後，其分則殊。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所以為性命之妙也。語

其一，故人皆可以為堯舜，語其殊，故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復起，其必有取於吾言也矣。」頁 7。
羅氏以道之所在為理一，上智與下愚之別為分殊，理一與分殊成為解釋性命之妙的觀點，與道南一

脈從分殊以見理一的方向並未完全契合。 
32  明・羅欽順撰：《困知記・附錄・與林次崖僉憲（辛丑秋）》，頁 1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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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羅氏轉述當中，林希元以理氣觀解釋「理一分殊」，「理一分殊」可以施之於理，也可推

之於氣，於是太極為理一，健順五常為分殊；渾元一氣所具為一理，五行萬物為分殊，然

而分別而論，不免陷於支離之失，無法達致本末精粗、體用渾融之妙，觀點產生分歧，兩

人對於「理一分殊」有不同角度，一是由本體而及工夫，強調理是獨立存在；一是由工夫

以見本體，從分殊見理一，必須落實於日用之間，前者由理往下，後者由分殊往上，觀看

角度不同，導致詮釋範圍有異，從分殊以見理一，以氣見理的進路，而務求一貫的思考，

則無不同。隔年嘉靖二十一年（1542）壬寅冬、嘉靖二十二年（1543）甲辰夏，兩人又致

書討論，集中於理氣關係的梳理。然而必須澄清，兩人更加留意是否可以循朱學脈絡建立

清楚詮釋內容，一如羅欽順所言「凡執事之所為說，率本諸晦翁先生，僕平日皆曾講究來，

亦頗有得」33、「且吾二人之學，皆宗朱子者也。執事守其說甚固，必是無疑。僕偶有所疑，

務求歸于至一，以無愧乎尊信之實。」34可見兩人皆有深化朱學的用心，其爭執在此，其

成就亦在此，從而承朱學而貶陽明，則又是兩人共同主張。於此反映陽明學興起之際，閩

學一脈學術交流與發展情形，以及明儒多元思考，有關羅欽順學術之考察，並非本文重點，

35然而書信當中，林希元表彰朱學之功，為時人認可，則是清楚可見之事。 

三、回歸於四書 

林希元標舉前賢，以朱學為宗，以窮理修身為要，既有繼承閩學學脈訴求，也有對治

學風的反省，此一信念成為學術思考重點，嘉靖十七年（1538) 張岳改任浙江提學副使時，

林希元重申主張，云： 

 
蓋自詩章雕鏤之學興，先王經世之迹輟而不講，學術於是始壞。自記誦涉獵之學興，

孔門博約之旨輟而不講，學術於是再壞。自良知易簡之學興，程朱義理之學輟而不

講，學術於是大壞。……兩浙人文之盛先天下，學術之弊固有。然者吾聞道有要，

事有機，督學之官，人文之領袖，世道轉變之要機也。今使督學之官能得經明行修

                                                        
33  明・羅欽順撰：《困知記・附錄・答林次崖僉憲（壬寅冬）》，頁 157。 
34  明・羅欽順撰：《困知記・附錄・答林次崖第二書（甲辰夏）》，頁 159。 
35  有關羅欽順理氣為一主張，前人討論多矣，理氣為一物，並不是唯物論，或是氣本論，而是保持理

的形上性格的情況下主張理氣不離。見鍾彩鈞撰：《明代程朱理學的演變》（臺北：中研院文哲所，

2018 年 12 月），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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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十數人，分布天下，正學安得而不興？士習安得而不變？淨峰少有異質，自知為

學，即以孔孟、程朱為宗，日從事於窮理修身之要，再經憂患，磨礱益熟而造詣益

深。以若人而督學兩浙，可為人文世道賀矣。昔淨峰兩任提學，所至以道帥諸生，

不為空言之教。其在廣右選貢之法方嚴，不貶心以徇時好，君子稱其直。其在江右，

易簡之說方熾，能正詞以禁時非，君子稱其義。既而以直失官，而義弗終於楚，君

子稱其屈。今淨峰得復其官，而又增秩於兩浙，豈非君子之論獲伸廟堂之上，意固

有在是耶！36 

 
所謂以孔孟、程朱為宗，以窮理修身為要，乃是閩學所認取的理學，標準至為清楚，林希

元歷數過往張岳秉道行教事蹟，期許在浙江簡拔人才，興正學、變士習，關注治道與世風，

有意思的是自詩章雕鏤之學興，而先王經世之學不傳，學術始壞；記誦涉獵之學興，孔門

博文約禮之旨不傳，學術再壞；易簡之學興，則程朱義理之學不傳，學術大壞，既與〈祭

冢宰羅整庵先生文〉所言「務記誦者，掇糟粕而失道腴；攻文詞者，聘枝葉而忘本根；尚

玄虛者，淪空寂而寡實用」的觀點一致，甚至與〈重刊四書蒙引序〉所言「押闔時好，其

失也市」、「雕鏤枝葉，其失也荒」、「空談性解，其失也霸」疑慮相同，對於利祿之下，世

風日下不僅是漸變而失，而且是疊加的結果，學風影響士人，而士人牽動世局，成為林希

元思以改變的情況，功利、文辭而至性解，說法稍有不同，但從其反覆致意，乃是林希元

觀察學風的結果，念茲在茲，思以改變，然而憂慮最甚的部分，包括「尚玄虛」、「空談性

解」、「易簡之學」等不同描述，可以了解所指就是新興的陽明心學，至於「其失也霸」、

「淪空寂而寡實用」的擔心，至為核心之處是「程朱義理之學不傳」。林希元不僅有鄉土

地域的情感，更有反思學風與政局的觀察，育才與督學成為林希元與同儕最重要的主張，

甚至撰寫陳琛祭文，仍然將婉拒江右督學之命，視為錯失行道契機，37對於陽明心學傳播

之際，林希元充滿疑慮，從而在閩學一系學人中反覆致意，以程朱理學為號召，期以形成

一股抗衡勢力，陽明心學選舉講論與收招門徒，喚起人心力量，而閩學一系著力於科舉人

才，反省時政風氣，則是深有回歸於治道的期待，兩者選擇不同發展方向，也就有不同影

響。林希元為官秉道而行，謫居持道而守，留意治道的落實，以學養正的訴求，一生以之，

形塑士人修身理政的學術身影，反映在實際措施上，強化閩地與朱學聯結，如撰〈漳浦縣

朱文公祠堂記〉云：「紫陽昔牧爾漳，教在我民。冠婚喪祭，其儀今家有而人飫之也，奚

                                                        
36  明・林希元撰：〈送張淨峰郡守提學浙江序〉，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

崖先生文集》上冊，卷 7，頁 277-278。 
37  明・林希元撰：〈祭陳紫峰先生文〉，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

集》上冊，卷 16，頁 586-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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啻六經四子之衣被天下。」38倡議重建同安文公書院，歷經十年而始成，感慨終於可以「存

文公之迹於不沒」39，而嘉靖八年（1529）署理廣東按察司提學僉事，頒《學政三編》於

十郡，士習因之而變，40嘉靖十五年（1536）任欽州知州，為靈山縣儒學撰〈靈山縣儒學

記〉云：「夫學校不修，有司之過；學業不修，誰任厥咎？是故積學以明道，累行以理身，

經政以宜民，繹教以敦俗，是諸子之責，予與當道之所望也，尚其勉之毋負。」41遷移舊

學，移至州署之東，並以俸金助建號舍，學宮煥然一新，42在邊荒之地，沿鄉設立社學，

立條教，作訓言，選擇名師，召子弟七八歲以上者教之，先後修建學舍、創辦社學十八所，

所謂「朝夕教子弟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可以施政要務，即為辦學，而「人心有天

可以理動，誠然乎哉！」43所秉為朱熹之教，所求乃以理而行的施政方針，純然儒者本色，

張岳倡建的合浦縣學落成，林希元為之作記，云： 

 
按：學校首政，士夫類能知之。及至當官，往往漫焉費省，委之荒土，何歟？心有

所奪，弗暇及也。淨峰之心，非有奪也。政先學校，不亦宜乎！然學校之設，以造

士也。……有能窮經明道，克己修身，斐然成章，彬彬輩出。大者為棟梁，小者榱

桷，充然備國家之用，無使嶺表諸州得專其美，豈非淨峰公之所望歟！44 

 
以教為先，以學為要，成為林希元自許以及勉人重點，也是同儕共同推動的施政方向，從

林希元擴散而出的學人共同意識，成為閩學特色所在，撰〈皇明科目題名記〉歷數科舉設

置用意，強調科舉取士不可廢，而同安自宋以來名公輩出，有明以來人材為盛，45結合科

舉與儒學的思維，林希元展現鄉里學人的自覺情懷，乃是源於自身成學體會得來，而對程、

                                                        
38  明・林希元撰：〈漳浦縣朱文公祠堂記〉，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

生文集》下冊，卷 10，頁 375。 
39  明・林希元撰：〈重建文公書院記〉，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

集》下冊，卷 10，頁 388。 
40  明・林希元撰：〈謝恩明節疏〉，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

上冊，卷 4，頁 159。 
41  明・林希元撰：〈靈山縣儒學記〉，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

下冊，卷 10，頁 382。 
42  明・林希元撰：〈欽州興造始末記〉，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

集》下冊，卷 10，頁 413、415。 
43  明・林希元撰：〈欽州十八社學記〉，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

集》下冊，卷 10，頁 386。 
44  明・林希元撰：〈合浦縣儒學記〉，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

下冊，卷 10，頁 383-389。 
45  明・林希元撰：〈皇明科目題目記〉，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

集》下冊，卷 10，頁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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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理學的重視，則又是鄉土薰染的結果，使命所在，遂於地方治理當中深加留意，此一心

境可以從正德十二年（1517）任南京大理事左評事，卜宅都城東北隅，闢交翠亭，張岳為

其記云： 

 
退坐是亭，默驗天理流行之機，亦有與之相契者，乃取交翠之語名之，法濂溪也。

夫濂溪之學，已極于明通公溥之妙矣，而日用之間，即事即物，所以體驗涵泳此心

者又如此，固非初學者之所敢議。然即所謂自家意思者，而深思之，亦可悟求仁之

端矣。孟子曰：「仁，人心也，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惻隱之心。」夜氣之所息，則

平旦之好惡，與人相近，心之本體妙用，隨在昭著，惻隱發乎其動者也，夜氣存乎

其靜者也，皆所謂自家意思者也。默而識之，操存而擴充之，湛湛乎！生意遍九垓，

而無不之者也。獨窗前之草，與之相契也哉！雖然此與異端所爭者毫末之間爾，察

之不精，求之太驟，則陷于揣度作用，而從容自得之意微矣！次厓讀古人書，莫聖

賢之道，優游弗舍，務反諸躬，其評獄大理也，每以洗冤澤物為己責，亦有濂溪意

思，某知其必無是失，而亦不敢不告。46 

 
摰友深有勸勉，既取朱熹「風月無邊，庭草交翠」之意，47標舉濂溪道德學問，而「平旦

之氣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則契合李侗指點「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

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的道南心法，48朱熹從李侗指點「靜」中體會「默識心融，觸處

洞然」法門，開啟一生學術進程，49默驗天理流行，尋求心體灑落，辨析毫末之間，避免

揣度之失，才能從容自得，雖說是濂溪之學，卻已是閩學系統中融通的理學工夫，同儕的

觀察與期勉，可見是身處學術社群，分享學脈精神的結果，而從學友視角，也可得見林希

元學術信守的進路，從研讀應試到中舉入仕，時時實踐體證，足以證成程、朱理學可以提

供儒者日用之間，即事即物，涵泳體驗的指引，成為一生處世的信念，而《四書存疑》即

為思考的成果，云： 

 

                                                        
46  明・張岳撰：〈交翠亭記〉，《小山類稿》，收入清・紀昀、永瑢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7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3 月）卷 14，頁 449-450。 
47  宋・朱熹撰：〈六先生畫像贊・濂溪先生〉，宋・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

教基金會，2000 年 2 月）卷 85，頁 4209。 
48  宋・朱熹編、陸建華、嚴佐之校點：《延平答問》，《朱子全書》第 1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 12 月）「十一月十三日書」及「庚辰五月八日書」，頁 320-322。 
49  陳逢源撰：〈「道南」與「湖湘」──朱熹義理進程之檢討〉，《「融鑄」與「進程」：朱熹《四書章句

集注》之歷史思維》（臺北：政大出版社，2013 年 10 月），頁 19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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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少經憂患，就學最晚。然自和親筆硯，即喜窮研經理，有聞即記。頗慕橫渠，顧

惟寡昧之資，短於聞道。……爰即墳典自求我師，十載沉思，若將有得。無何，宦

轍東西，風波蕩析，奚囊舊稿十喪二三。幸視學嶺南，乃克興舊業，佑啟我生。知

我者謂既與斯文，不宜獨善，乃以《四子》先付梓人，《學》、《庸》甫就，鴻迹忽

遷，南北奔馳，遂虛歲月。回盼往業，有似夢中。既而因病在告，乃復搜尋故紙，

庸畢前功。《語》、《孟》二疑，以次落稿。覆瓿之誚，庸知其免。閉戶之勤，有足

多者。門人胡、卞二子，請與《學》、《庸》並刻為全書。或曰世方傳傳注之病，易

簡是宗，奚乃之學？余曰：「是何言歟？夫義理玄微，窮之弗盡。故在古聖賢終日

皇皇，有若曰博曰精，切磋深造，類皆繁難，奚其簡易？且六經諸子於今具在，使

子舍傳求心，去繁即簡，豈能頓悟？是故陸子之學，智者之過，匪聖人之衷，大道

之蠹也。」或聞之曰：「余過矣。」二子喜曰：「旨哉師言！請書以序。」50 

 
林希元歷數從學入仕經歷，也說明研經刊刻過程，其中幾經仕途坎坷，南北奔波，嶺南時

期刊《大學存疑》、《中庸存疑》以示學者，其後又續成《論語存疑》、《孟子存疑》，於是

在門人倡議下完成《四書存疑》，既是從學、從政研經心得整理，也有對於學子為學的期

待，雖然多有周折，但經旨深微，豈能捨傳求心，求其頓悟，對於陸九淵易簡之學的排斥，

也有對於程、朱理學的維護，充分反映閩人重視科舉的態度，以及對於學人的殷切期盼，

後續又有增訂工作，云： 

 
《四書存疑》余窗稿也。昔提督嶺南，曾刻《大學》、《中庸》以示諸生，四方學者

見而悅之，有不見全書之恨。入丞南大理，士多相從學問，於是金陵胡椿、胡楝，

江都卞崍共求《論語》與《學》、《庸》并刻，始為完書。建安王氏取其本，翻刻于

書坊，顧字多訛脫，觀者弗便。嗜利之徒見此書之行之遠也，欲刻之而嫌起爭，又

於《學》、《庸》編首增入數條，更其名曰「明心」，義既不倫，名亦無謂，予病焉，

思有以正之，未得也。廢居林下，不忍自泯沒，爰取舊聞復加溫習。幸天不閉其衷，

時有開益，經傳子史頗有論著，此書亦有增改。陽溪詹文用氏既刻予《易疑》於書

肆，復請曰：「四書近為葉氏所亂，若以今本與文用刊行，彼當自廢矣。」予喜曰：

「此吾志也。」乃與之，因道其故於編端，庸用學者。51 

                                                        
50  明・林希元撰：〈四書存疑序〉，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

下冊，卷 7，頁 244。 
51  明・林希元撰：〈增訂四書存疑序〉，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

集》下冊，卷 7，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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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人倡議時間應是嘉靖十年（1531）林希元任南京大理寺右寺丞時期，其後廢居時間，重

加增改，續有增補，前後有胡椿、胡棟、卞崍刻本、建安王氏刻本、葉氏刻本，以及陽溪

詹文用刻本等，如今四種刻本均已亡佚，52但《四書存疑》成為坊肆爭刻內容，則可得見，

既本於「窗稿」內容，來自於應舉準備，更印證結合舉業的四書詮釋，乃是明儒學術常態，

而仕途歷練與世局思索，更有助於義理的探究與反省，延續程、朱學脈，端正士人學風，

無疑是串貫其中的核心旨趣，《四書存疑》是林希元學術歸結所在，日後嘉靖二十八年（1549）

更上〈改正經傳以垂世訓疏〉，為蔡清所改《大學》內容發聲，云： 

 
今之更正者謂「格物致知」傳未嘗缺，特編簡錯亂，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

止」以下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為傳。四章釋「格物致知」，此近世

諸儒董槐、葉夢鼎、王柏、車清臣、宋濂、方孝孺、蔡清之所見也。臣取前後諸儒

所定，反復詳玩。宋儒之所定，委有未安。近世諸儒更定，義理周盡，委無可議，

臣因細加辯析，以明其可從。……故執朱子之說而不欲更改者，固非學者求是當仁

之誠，亦豈朱子所望於後學之意哉！臣見方孝孺跋《大學》蒃書後云：「聖經賢傳，

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所能盡。千五百年之間，講訓言道者，迭起不絕，

至於近世而始定，而朱子亦曷嘗斷然以為至當哉！斯言也，可以解庸俗之惑矣。臣

於是仰見天生我皇上之意焉，蓋宋濂等之所見，正當我太祖高皇帝建學造士、尊經

設教之日，是書諸儒欲更正而未果，又當我成祖文皇帝表章六經，命諸儒纂集四書

五經、《性理大全》之日，亦未聞有以是進者。逮一百五十年，陛下應運而興。又

二十八年，臣乃得以所聞於先正者獻於陛下，豈苟然哉！蓋斯文之顯晦有時，《大

學》之書出自孔氏一經，秦火錯亂殘闕者一千七百年，實反正歸全之期，陛下應期

而生，蓋有待焉，亦臣所謂天地之祕於是乎泄耳，故曰非苟然也。53 

 
延續蔡清《四書蒙引》從政教回歸於學術，具有強化儒學主體訴求，54本篇文章不僅是對

皇帝的籲請，更有宣示明儒學術主體的意義，保留明儒義理檢討成果，有意成就一代學術

                                                        
52  徐長生撰：〈《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新見刻書史料考〉，《集美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2

卷第 4 期（2019 年 10 月），頁 24。 
53  明・林希元撰：〈改正經傳以垂世訓疏〉，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

生文集》上冊，卷 4，頁 164-165。 
54  陳逢源撰〈道脈延伸──明代蔡清《四書蒙引》道統觀考察〉，《「2021 年宋明清儒學的類型與發展

VIII 研討會」論文集》（桃園：中央大學中文系、中央大學哲研究所，2021 年 10 月），頁 3。 



士風與道統：林希元學術及其《四書存疑》 

 

- 145 - 

盛事，因此對於固守與變革，齗齗爭辯，明儒數代研經成果，終能使聖經原貌大白於天下，

然而必須澄清的是「退經補傳」的方式，避免了朱熹自作「格致補傳」的舉措，但蔡清改

本策略與前人也有不同，不僅補入「所謂致知在格物者」一句，也將「物有本末，事有終

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移於「知止而后有定……」之前，形成「格物者」下綴以「物

有本末」，以「物」接「物」；「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下接「知止而后有定」，以「知」接

「知」的文脈架構，55保留朱熹《大學章句》經傳結合體系，因此林希元認為是「千載未

全之全書，一朝復全，天下學士、大夫無復遺憾。皇上允為萬世道德之宗，斯文主盟，名

與天壞共不朽矣。」56充滿斯文有望的期待，但顯然太高估朝廷可以容受的範圍，也太低

估明代中晚期紛雜世局，最後結果是削去官籍，57起復無望，然而始終關心士風，重視經

教，以四書立世道規矩，則又從中可見。 

四、學脈之思 

林希元對於大同、遼東，都是力主征戰，收復安南之議甚至與好友張岳意見相左，但

經略故土之志並未稍減，58守土衛邊，充滿書生的「狂」氣；與張璁友好，與嚴嵩相熟，

卻沒有攀援牽引，迎合上意，則又有儒者「狷」守特質，嘉靖八年（1529）林希元平定劇

寇王基，強調不可招撫養患，並上疏建議：「嚴敕廣東撫按三司速整兵船，討滅海寇。又

敕內外文武大臣速處兵食，防禦寇亂，則禍患不生，皇圖永固。」59其遠見實在倭患之前，

                                                        
55  明・蔡清撰，莊煦編：《四書蒙引》，卷 1，頁 34：調整之後為「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事

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

得。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

之至也。」 
56  明・林希元撰：〈改正經傳以垂世訓疏〉，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

生文集》上冊，卷 4，頁 166。 
57  明・董倫等修：《明世宗實錄》，卷 368 載：「詔焚其書，下希元于巡按御史問，尋禠其冠帶為民。」

至於認為「希元福建同安人，所著書雖間與朱傳不合，自成一家，言多可取者。」顯然只見其跡，

未見其延續蔡清，上繼程朱學統之心。明・董倫等修：《明世宗實錄》，卷 368，收入黃彰健等校勘：

《明實錄附校勘記及附錄》（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5 年 1 月），頁 6584。 
58  明・林希元撰〈王政附言疏〉第 17 條「邊患」云：「臣嘗披祖宗地圖，往來廉、欽之墟，詢安南山

川、土俗、故事，未嘗不恨三楊之失策，而知交趾之可復。」明・林希元撰：〈王政附言疏〉，明・林

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上冊，卷 2，頁 85。 
59  明・林希元撰：〈賞功謝恩疏〉，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

上冊，卷 3，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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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屢薦俞大猷更成為一代抗倭名將，60可見謀事既遠，治平有道，並非僅是書生之見，自

然不能以其不用而輕看，受誣而蔑視。林希元仕途歷練既豐，遂有世局的思索，有助於義

理探究，四書成為一生學術歸結所在，近人整理文集，考察版本流傳情形，明嘉靖後刻本

有崇禎八年（1635）酉酉山房刻《連理堂重刊四書存疑》十四卷十二冊，山西省圖書館藏，

清順治十年（1653）鍾秉巘刻《重訂林次崖先生四書存疑》十六卷十四冊，南京圖書館藏，

海外有明刊本《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十二卷，日本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又明崇

禎間桐城方文校刊本《連理堂重訂四書存疑》十四卷（附《四書考異》一卷），日本內閣

文庫藏，日本承應三年（1654）據明崇禎方文刻本翻刻。61而核以海外臺灣所見藏結果如

下： 

四書存疑善本收錄樣況 

題名 卷期頁次 出版項 版  本 
收藏

情形 
藏 書 處 

論語存疑 四冊 臺北縣板

橋：藝文 

，1966 

 存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圖書館 

國立中正大學圖書館 

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 

中央警察大學圖書館 

論語存疑 四卷  據日本承應三年

（1654）覆刊明

崇禎本影印 

存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圖書館 

論語存疑

四卷 

四卷   存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

所 

重刊次崖 十二卷 重慶市： 日本國立公文書 存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 

                                                        
60  明・林希元撰：〈送虛江俞君擢廣東都閫序〉，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

崖先生文集》上冊，卷 7，頁 285-286。 
61  徐長生撰：〈《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新見刻書史料考〉，《集美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2

卷第 4 期（2019 年 10 月），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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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四

書存疑  

西南師範

大學出版

社；北京

市：人民

出版社，

2014 年 

館藏明刊本 

合刊：陳紫峰先

生四書淺說 

四書存疑 十 四 卷 ,

考異一卷 

 日本承應三年村

上平樂寺重刊鵜

信之訓點本 

存 臺灣大學圖書館 

四書存疑  臺北市：

國立編譯

館，影印

年不詳 

據日本靜嘉堂文

庫 藏 承 應 三 年

（1654 年）刊本

影印 

存 國家圖書館 

連理堂重

訂四書存

疑 

  木板本（日本） 存 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 

連理堂重

訂四書存

疑 

十四卷  明 崇 禎 八 年

（1635）酉酉山

房刻本 

存 山西省圖書館 

連理堂重

訂四書存

疑 

11 卷，考

異 1 卷 

  存 筑波大學圖書館中央圖書館 

連理堂重

訂四書存

疑 14 卷考

異 1 卷 

14 卷 考

異 1 卷 

村上平樂

寺 刊 ，

1954 年 

 存 日本國會圖書館 

日本內閣文庫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經部第四輯收錄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明刊本《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

存疑》，與日本承應三年（1654）村上平樂寺重刊鵜信之訓點《連理堂重訂四書存疑》本

比較，重刊本與重訂本版面安排不同，文字也有差異，以《中庸》注解為例，重訂本言「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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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瞻〈留侯論〉」62，重刊本作「蘇子瞻〈張子房論〉」63，說法有異，但無礙於文意了解；

重訂本於《中庸》「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下云：「中節之和看來必以中為本」64，重刊本則

作「中和之和看來必以中為本。」65「中和」是結果，「中節」是過程，言「中和」更為精

準；重訂本於《中庸》子曰：「武王、周公」下云：「上章說武王、周公之事」66，重刊本

則作「此章說武王、周公之事」67，實則「上章」才正確，兩者文字可以參校；然而內容

方面，還有值得玩味之處，《中庸》「君子之道」重訂本於末云：「但觀本文『君子』二字，

及《章句》『贊美之』三字，似只當依前說作君子之道。」68重訂本則作「言君子言行相顧

如此，豈不慥慥然篤實乎！但《章句》不合下箇贊美字耳。」69語氣更為堅定。又《中庸》

「君子素其位而行」，重訂本云： 

 
言君子但即其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其於利害得喪，皆所不計焉。蓋其在我者

所當盡，而係於天，係於人者，則非所必也。上句以事言，下句以心言。君子之心，

廓然而太（大）公，物來而順應，入於富貴貧賤也，惟因時順理，而為其所當為，

不知富貴之為泰，貧賤之為約。入於夷狄患難也，惟因時制宜而為其所當為，不知

夷狄之為鄙，患難之為困也。蓋其所主者理，而他舉無所與於中，何往不自得哉！

70 

 
重刊本無此段文字，除了刊刻脫漏的可能性外，也有可能是林希元刪除芟去結果，君子居

於其位，為所當為，得失利害不縈於心，富貴貧賤不移其志，因時順理，以理為心，其實

是林希元一生奉行原則，既是士人入仕應有的信念，也是引領學子建立正確心態的關鍵內

容，林希元不管在朝在野，任何職位，勇於敢言，無所迴忌，秉道而行，理無所虧，立身

行事完全貼合詮釋內容，然而最終結局卻是落職鄉居，係於天、係於人，心之所向，事未

                                                        
62  明・林希元撰，清・方文訂：《連理堂重訂四書存疑》（日本內閣文庫藏，承應三年村上平樂寺重刊

鵜信之訓點本），卷 2，頁 21。 
63  明・林希元撰，胡椿、卞崍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出版委

員會編：《域外漢籍珍本文庫》（據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明刊本影印）經部第四輯冊 6（重慶：西南師

範大學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 1 月），卷 2，頁 428。 
64  明・林希元撰，清・方文訂：《連理堂重訂四書存疑》，卷 2，頁 11。 
65  明・林希元撰，胡椿、卞崍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 2，頁 423。 
66  明・林希元撰，清・方文訂：《連理堂重訂四書存疑》，卷 2，頁 39。 
67  明・林希元撰，胡椿、卞崍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 2，頁 435。 
68  明・林希元撰，清・方文訂：《連理堂重訂四書存疑》，卷 2，頁 31。 
69  明・林希元撰，胡椿、卞崍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 2，頁 432 
70  明・林希元撰，清・方文訂：《連理堂重訂四書存疑》，卷 2，頁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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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能成，又重訂本云： 

 
在上位也，則不恃勢以凌下，以求必得焉；在下位也，則不枉己以援上，以求必得

焉。在上在下，惟盡吾所當為而不求於人，是其心安然，於此而何怨之有。以上言

之，則此心泰然，與天游而不怨天之不裁祐也。以下言之，則此心悠然，與人自適，

不尤人之不裁與也，其心主於理，而其他舉不足以動其中何以是而為豪傑哉！該做

底便是平地，不該做底便是險道，理便是坦途，俟命隨其自來，聽其自至也。失諸

正鵠，反求諸其身，射自是如此。君子隨其所居，惟反己自盡，而不願乎外，何以

異於此。夫子以射比君子，最善喻君子，蓋君子無不反求諸己者。71 

 
官場上下之間，唯求心安，君子以理自持，顯然在明代政局格格不入，於是最終重刊本所

留文字下為： 

 
故君子無入不自得，又是放開說，若下文在上位、在下位，以至為人君止於仁，凡

人倫日用之所當行者是也。72 

 
人倫日用之間，為所當為，行所當行，無入不自得，無疑是最終的領悟，人君止於「仁」

更是深有寄託，然而君子在紛亂世局中，激昂熱情而歸於平淡自處，詮釋的擦除增補，事

理歷練成長，則又可見學者歷練既豐，學術成熟，從經典當中，提醒君子自處之道，理學

有益於人生，由此可見，歷練之後，歸於純粹，更加證明經典詮釋乃是儒者一生以之的事

業。而以重刊本與重訂本相較，重刊本不僅清楚標示「續補」，前後補作內容更為清楚，

也補入明儒說解內容，云： 

 
薛敬軒《讀書錄》云：「天地間只有理氣而已，其可見者氣也，其不可見者理也，

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即朱子《語錄》之說亦未是，亦是認氣為費，認理為

隱，即朱子《語錄》意。73 

 
舉出薛瑄以理氣解費隱，可見者氣也，不可見者理也，饒有澄清與補充作用，74有助於朱

                                                        
71  明・林希元撰，清・方文訂：《連理堂重訂四書存疑》，卷 2，頁 33。 
72  明・林希元撰，胡椿、卞崍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 2，頁 432-433。 
73  明・林希元撰，胡椿、卞崍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 2，頁 429。 
74  明・林希元撰，胡椿、卞崍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 2 云：「先儒以隱為天命之性，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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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用之廣也，體之微也」的了解，75林希元認為「道」雖微，卻非不可見，隱然無形，

卻是真實存在，引錄明儒的說解，可見參酌更廣，辨析益密。此外，重訂本有《四書存疑

考異》一卷，內容已經在重刊本之中，以上種種，可見重刊本更符合林希元晚年學術心得，

尤其《大學》改本問題，詳列明儒說法，推崇蔡清改本內容，云： 

 
希元竊謂曰明德、曰至善，理也，曰新民、曰止至善，事也。今以為物，似未妥。

大學之道，明德、新民、止至善，乃三綱領也，知止一條，只是其中事，對他不過，

卻分為事物有本末始終並言，則失輕重之等，且上既曰「知上而后有定」云云，則

先後之序，誰不知之。又曰「知所先後，則近道」，不亦贅乎！下文八條目，既有

格物致知二目，自知止至能得，就是致知以後事，不應於此預言之。依朱子所定本

末是解明德新民也，傳既兩舉明德、新民而釋之，又舉本末而釋之，則是註腳之註

腳，不尤贅乎！凡此皆可疑者。予自得聞諸名公之說，每看《大學》至此，便覺不

樂，但恨未獲告於名公，聞于朝廷而正之耳。按：諸儒所定，蔡虛齋尤似有理，今

宜從之。76 

 
文理脈絡當中，詳列心中疑惑，才有為蔡清《大學》改本發聲，上〈改正經傳以垂世訓疏〉

之舉，結果非其所料，詳如前述，然而蓄積既久，由此可見，從比對當中，觀察林希元學

術所向，應以重刊本為基礎，以重訂本為輔，而串貫其中，大量引錄、討論、分析、檢討，

蔡清《四書蒙引》成為義理思考的指引，如「明明德於天下謂明，明德於己，又明之於天

下爾，《蒙引》說得最詳，不可不看」77、「《或問》謂循之則治，失之則亂，正是此意，《蒙

引》有辨」78；特加表彰者，如「克止是能也，不要說得重，《蒙引》說是」79、「《蒙引》

說得好，言我之為父子兄弟，皆足以法於人」80；調整其說者，如「《蒙引》云：『原彼所

以不能慎其獨者，其意蓋以其惡可掩，而善可詐也。』依愚見似過巧，原小人之為不善，

                                                        
為率性之道，《蒙引》用之，愚所未喻。朱子語錄鳶飛魚躍，費也，必有箇什麼物事，使得他如此，

便是隱，此說稍差。按：費是就無物不有上說，故曰用之廣，今以鳶魚之飛躍為費，則是指物為費，

非費之本義。愚謂鳶飛魚躍氣也，必有箇甚麼物事使得他如此。道也上下昭著，道之費也，道本無

形，隱可見矣。」頁 429。林希元對於朱熹解釋頗為懷疑，引薛瑄說法乃是做為了解的依據。 
75  宋・朱熹撰：《中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頁 22。 
76  明・林希元撰，胡椿、卞崍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 1，頁 403。 
77  明・林希元撰，胡椿、卞崍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 1，頁 398。 
78  明・林希元撰，胡椿、卞崍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 2，頁 420。 
79  明・林希元撰，胡椿、卞崍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 1，頁 403。 
80  明・林希元撰，胡椿、卞崍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 1，頁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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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有此意」81、「《蒙引》曰：『自新之民，用不得匡直字。』愚謂自新亦方有自新之機爾，

要之克己最難，凡民安得都無邪曲者乎！匡直似無妨」82；提出疑義者，如「《蒙引》自表

及裡，自裡及表之說，未知然否」83、「按此處從來無人如此說，雖《蒙引》亦然，愚只將

本文玩味而參之《章句》，便覺有不然處，不知明者以為如何」84；反駁說法者，如「《蒙

引》曰：『格物是逐件事致知全體事』恐非」85、「《蒙引》似未分曉其動靜之分，皆是先儒

之說，愚未敢以為然」86；甚至初為不然，後始相信，云：「其有不合，《蒙引》作四事之

外說，余初不之然，於四事之內，求其說而不得，始信虛齋燭理之精，其說可從也」87，

字句之間，深加思考，蔡清《四書蒙引》成為林希元義理思考基礎，延續學脈成為貫串《四

書存疑》的主軸，然而有意義的是林希元採取宗朱而不佞朱立場，提供明儒義理發揮空間，

云： 

 
故愚竊取方外之論，而私錄之於此，具其言曰：「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亦朱子之

所取也」，最見得到。88 

 
此文援引蔡清《四書蒙引》，「方外」乃是「方公」之誤，所指為方孝孺，89原本受皇權壓

制的學人聲音，成為支持義理推進的力量，從蔡清到林希元一脈相承，宗朱而不佞朱，以

宗朱為入道之徑成為林希元思考的進路，辨而證成，驗而有得，無疑是學術發展最佳態度，

云： 

 
孟子之時，人尚修天爵以要人爵；今之科舉以文取士，士爭事文藝以待有司之求，

天爵不復修，在官多寡行之士矣，天下何由治哉！90 

 
期許既深，言之懇切。蔡清《四書蒙引》於《論語‧子張篇》「仕而優則學」章云：「蓋學

                                                        
81  明・林希元撰，胡椿、卞崍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 1，頁 408。 
82  明・林希元撰，胡椿、卞崍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 1，頁 404。 
83  明・林希元撰，胡椿、卞崍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 2，頁 420。 
84  明・林希元撰，胡椿、卞崍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 3，頁 442。 
85  明・林希元撰，胡椿、卞崍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 1，頁 400。 
86  明・林希元撰，胡椿、卞崍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 3，頁 466。 
87  明・林希元撰，胡椿、卞崍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 10，頁 682。 
88  明・林希元撰，胡椿、卞崍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 1，頁 402。 
89  明・蔡清撰，莊煦編：《四書蒙引》，卷 1，頁 35。 
90  明・林希元撰，胡椿、卞崍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 11，頁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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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求此理，仕則只是行此理，非有二理也，故曰理同。」91林希元《四書存疑》云： 

 

仕亦此理，學亦此理，故曰理同；仕是行此理，學是求此理，故曰事異。○當仕之

時，則學為餘功，當學之時，則仕為餘功，故皆必先盡其事而後及其餘。92 

 
相對於蔡清認為學高於仕，學為仕的基礎，仕只是學的實踐，林希元更強調仕也要有學，

學也要有仕，兩者相互補充，彼此證成，工作階段不同，但都要窮其理、盡其事，提醒士

人應有的職分，以及合宜的心態，不僅釋義更為周密，也展現為學入仕始終如一的信念，

分判既密，對於蔡清標舉「虛」的心體修養也就更加留意 93，林希元《四書存疑》於《大

學》「明明德」章云： 

 
《蒙引》云：「心惟虛則靈。」亦是，但以虛靈分體用，恐未是。蓋心列於臓腑，

所以獨靈者，以其虛也。不但人靈，獸亦然，但其靈有限爾。故曰：「惟虛則靈」

亦是，但欲以是分體用，吾見虛裡未嘗無用，靈裡未嘗無體。竊恐體用未免於強分，

殆非所以語人心本體之妙也。……故具眾理應萬事，只在人之所得乎天，內虛靈不

昧是他本體如此，所以謂明德，要只是箇心爾。心惟虛靈不昧，所以能承受許多道

理，又能發出來應事，其他臟腑則不能矣。其靈又本於虛，但不可把虛靈分體用動

靜，又不可謂虛具眾理，靈應萬事，為何？蓋虛靈雖有兩樣，卻不可作兩時看，其

靜時未嘗不靈，其動時未嘗不虛。曰：心官至靈，何止言動，靜亦有靈也。曰：以

虛受人是動，亦本於虛也，何止是靜；又具則能應是一串事，乃為分屬虛靈，未免

分裂破碎。94 

 
相對於蔡清強調「虛靈二字有動靜體用之分」95，以「虛靈」做為修養工夫主體，林希元

強調虛靈是描述的狀態，兩者是相互支持的結果，虛中有靈，靈中有虛，兼及動靜，「虛

靈」是形容人得之於天而具於心的情況，從而可以事理昭著，終能明明德，因此「虛靈」

                                                        
91  明・蔡清撰，莊煦編：《四書蒙引》，卷 8，頁 391。 
92  明・林希元撰，胡椿、卞崍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 7，頁 600。 
93  清・黃宗羲撰：〈諸儒學案上四〉，《明儒學案》（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 年 2 月），卷 46 云：「蓋居

嘗一念及靜字，猶覺有待於掃去煩囂之意，唯念個虛字，則自覺便安。」「人心本是萬里之府，惟虛

則無障礙，學問工夫，大抵只是要去其障礙而已。……故吾妄意虛之一字，就是聖賢成終成始之道。」

頁 1098-1099。 
94  明・林希元撰，胡椿、卞崍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 1，頁 393-394。 
95  明・蔡清撰，莊煦編：《四書蒙引》，卷 1，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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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了解「心」最關鍵的詞彙，云： 

 
蓋人之臟腑，惟心居中最貴而獨虛，血氣周流於一身，皆統會於是。人得此氣以有

生，必有箇清爽處，其精英則盡萃於是，此心所以獨靈於諸臟，又能管轄乎臟腑肢

胲也。理氣不相雜，氣之精英在是，則許多道理亦皆在是，理無計度無營為，氣有

計度有營為。凡理之承載敷施，皆氣為之，故心也者，理氣之會，神靈之物，一身

之主，萬事之綱也。自心之念慮言則曰意，自心之嚮往言則曰志，自心之具此理以

生則曰性，自心之得此理以為性言則曰德，自性之動言則曰情，自情之能動言則曰

才。曰意曰志，皆從心也；曰情曰才，皆從德性也，要皆氣之為也，故性情之寂感，

氣之動靜也；心之善惡，氣之清濁美惡也；才之優劣，氣之強弱也。人之不能盡其

性情才德者，皆氣之為而物欲之蔽，則緣氣而生也。學也者，撤其拘，去其蔽，反

其本而復其初也。《大學》之明德，明此也；《中庸》之存省，省此也，雖古今聖賢

所說入道門戶不同，要皆不外乎此而從事也。96 

 
從理氣不雜的角度描繪「心」體虛靈，心是最特殊的存在，儒學修養強調反本復初，正是

由氣見理的工夫，相較於蔡清強調理氣不離，林希元更重視不離中得見不雜的存在，標舉

儒學價值，境界所在，提醒學者應有的堅持與理念，紛雜舛錯當中要有清敏正確的目標，

心之為要，由此可知，工夫不可輕廢，亦可得見，云： 

 
夫道具於心而該動靜，方其靜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天真湛若，物欲不生，雖

鬼神有莫窺其際者，道何離之有。惟其動也，外物一接，思慮亦萌，天理固當發見，

人欲或萌乎其間，而斯道之離，多在此時，君子體道之功，固無時無處，不致其謹，

而於此尤當用力處也，《大學》所謂意，周子所謂幾，即是此處。97 

 
道具於心，固無可疑，然而動靜之間，思慮既萌，難免人欲乘之，因此體道之功，存養與

省察必須兩相並行，無時無處不用其力，林希元統合動靜，強化修養功夫，指引學者起心

動念之間，時時刻刻應秉道而行，出於歷練心得，絕非憑空揣想得之，云： 

 
敬是檢束心身方法，心是活物，最易於逸，如今看書寫字，心尚馳出外去，故須有

                                                        
96  明・林希元撰，胡椿、卞崍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 1，頁 394。 
97  明・林希元撰，胡椿、卞崍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 2，頁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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箇檢束他方法，敬便是檢束方法，……問心德何如？曰：德者得也，謂得乎天之理

也，理在天地間未屬人，只謂之理，及氣聚成形而人生焉，此理具於人，方謂之德，

言為人所得也。理具於人具於心也，心如何具是理，理氣在天地間，原不相離，氣

聚成形，則理在其中，心雖是氣凝成形質，然有不滯形質者在，最為神妙，出入變

化不測，是蓋人一身之氣精英總會處，氣雖充滿於人身，然精英則總會在心，此是

形質之心，其精英便有靈覺，……人生有心，會氣之精英而含這理，故謂之心德。

98 

 
林希元以「精英」來建構「虛靈」的存在，心為氣之精英，出入變化，不滯於形質，

靈覺寂感，遂能體察心體之德，然而心之靈矣，馳騁奔放，無一時之寧，唯有「敬」

才能檢束，才能避免外馳，才能得見昭著流行之理，而程朱理學最核心工夫即是「敬」，

從蔡清的「靜」而及「虛」，至林希元的「敬」，其實也再現了朱熹融鑄「道南」與

「湖湘」的學術進程，99足以證成閩學一脈深有淵源，工夫純粹，在動靜之間，深

有反省，云： 

 
存心工夫兼動靜，靜亦定，動亦定是也，養性亦兼動靜。或謂如此則靜時存心，就

該得養性矣？愚謂尚有毫釐之差，蓋應事接物，順其性而不害是動，養也；未感守

其理而不失是靜，養也，心以知覺言，性以理言。100 

 
覺察心體性理的存在，存養兼賅動靜，應事接物，日用之間，修養不斷，無一念之失，心

之為要，落實於工夫的思考，則又可見歷練當中獲得結果。從而在心與理之間，蔡清在朱、

陸之辨議題上，認為陸象山「欲以聖人自處，宜其不得斯文正印也」101，有助長之失，林

希元則延續此一理學公案，認為指責朱熹以成就象山說法的學者未必有足夠裁判能力，云： 

 
朱註卻在能求放心，始可以學問，其病與此一般是皆朱子之偏處，而愚未能釋然者，

妄意朱子之平生受用在此，其受病亦在此，意其見非於陸子者，亦或以是，此則吾

道之公心，不敢黨於朱子也。今之學者或祖陸而非朱，然予考其存心制行，使陸氏

                                                        
98  明・林希元撰，胡椿、卞崍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 6，頁 541-542。 
99  陳逢源撰：〈「道南」與「湖湘」──朱熹義理進程之檢討〉，《「融鑄」與「進程」：朱熹《四書章句

集注》之歷史思維》，頁 211-215。 
100  明・林希元撰，胡椿、卞崍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 12，頁 721。 
101  明・蔡清撰，莊煦編：《四書蒙引》，卷 1，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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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必斥之門牆之外，非但無得於道問學之功，又兼其尊德性者而失之，何足論

朱陸之異同哉！修德凝道之功既盡，則至道在我，安往而不利哉！故以之居上位，

則道足以濟天下而不驕逸，以之居下位，則道足以尊君上而不敢悖叛，國有道則言

者身之文也，必以言揚而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則謹言而不輕發，其默足以容其身而

不致於取禍，《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矣。102 

 
對於時人批判更為嚴厲，立場遠較蔡清更為強烈，朱陸異同成為學人妄議內容，自身缺乏

修養，自以為公允，其實早已偏離儒者精神，既輕忽了道問學，更遑論尊德性，儒者以道

自持，乃是最先決條件，因此居上而不驕，居下則不叛，有道則言揚以興國，無道則緘默

以保身，由此得見士人之道，有助於國，有益於身，林希元在明代世局當中的錚錚之言，

然而意之所向，更有對於陽明心學既起，學術流於輕議的批評。由此可見林希元《四書存

疑》扞衛閩學，攻擊浙學，標舉蔡清學術之餘，也對於陽明學術多有檢討，立場鮮明，只

是牽涉既廣，並非本文篇幅所能處理，有待日後摘錄分析，茲不再贅。 

五、結論 

明代做為近世思想發展的開端，在傳統心學、理學，明清考據學的視野中，仍有許多

待發掘內容，而從地域角度發展出「多元視域」觀察，103重新檢視多元並存樣態，確實可

以得見明末思想的紛呈多彩，在斷裂與延續當中，存在思想的伏流，陽明心學既起，儒學

往庶民發展之際，閩地學者在構建學脈，延續程、朱思想，從而在科舉、士人當中，標舉

理學精神，重塑儒者典型，林希元乃是極為重要推動者，卻為人所疏忽，林希元《四書存

疑》於《論語‧學而》「賢賢易色」章云：「文天祥曰：『我為綱常謀，有身不得顧。』真

可謂能致其身者。」104標舉士人氣節，成為衰亂世局的遺響。筆者整理明代四書講章著作，

發覺蔡清、陳琛、林希元為諸多著作經常引列學者，成為救治衰微世道，振起士風關鍵人

物，105三人成為明代閩學一脈重要學人，只是蔡清、陳琛入仕後，旋即奉親歸隱，對於時

政參與不深，林希元卻是身處明代變局人物，包括朝廷大禮議，安南、流寇、大同兵變、

                                                        
102  明・林希元撰，胡椿、卞崍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 3，頁 457。 
103  呂妙芬撰：《多元視域中的明清理學》（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3 年 5 月），頁 9-11。 
104  明・林希元撰，胡椿、卞崍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 4，頁 470。 
105  陳逢源撰：〈明代四書學撰作形態的發展與轉折〉，《國文學報》第 68 期（2020 年 12 月），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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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東軍亂等內政外患問題；106陽明批駁朱學，羅欽順批駁心學，攸關明清學術發展，林希

元無不參與其中，與相關人物有所交誼，往來書信成為觀察明代思想競逐重要材料，而對

於舉業的用心，對於士風的提倡，乃至於閩學學脈的建立，卓然有其成績，則又是明確可

見之事，尤其具有意義的是林希元宗朱而不佞朱，尊朱而補朱的主張，所強調的不是因襲

無所更改，而是循朱學而深化，提供明儒學術發展空間，有助於學術主體的建立。然而斯

文未就，曾被劾以「貪污不職」罷黜，107與〈祭告先人文〉中自承「方其為學也，專志讀

書，田園不視，家業為之盡傾。及其入仕也，心在朝廷與天下，不自封植，家計為之不立。

今之歸也，債負不能償，日用無所取，稱貸無所獲，亦已矣。而身為大夫，家廟不能建，

使祖宗神主栖於頹垣破屋之下，罪何如也！」108情況不符；而朱紈言其「負才放誕，見事

風生，……專造違式大船，假以渡船為名，專運賊賍，并違禁貨物。」109斥為地方勢家豪

族，專營不法，有辱斯文，110然林希元於〈上巡按二司防倭揭帖〉交代始末，云： 

 
昔丞大理，欲討遼東叛軍，忤拂夏桂洲，謫守欽州。在欽欲正安南，復忤夏桂洲、

毛東塘。廢居林下，然猶志在鄉國民物。海寇機夷之禍，猶言於何古林巡按，姚、

柯二海道。薦汀州守備、門生俞大猷，何巡按用之，遂平海寇於漳浦。嘉靖三十六

年，強盜黃老虎流剽同安，虜鄉官郭貴德、知縣並其家屬，分劫劉御史等家，殺死

官兵、鄉夫十餘人。元幸家丁、店客齊心備擊，擒斬楊薰卿等六賊，因得其姓名、

籍貫，以告守巡道。窮兵追捕，掃其窟穴，盗賊屏息，於今十年。冢宰默泉吳公時

為分守，嘉寒家得賊之功，行文府縣賞勞有功之人。彼時寇欲反仇，元遣家人致書

                                                        
106  何丙仲撰：〈林次崖希元先生年譜〉，收入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

生文集》下冊，頁 712-734。 
107  明・董倫等修：《明世宗實錄》，卷 245，嘉靖二十年正月辛亥條，收入黃彰健等校勘：《明實錄附校

勘記及附錄》頁 4928。明・林希元撰：〈安南功成乞查功補罪以全臣節揭帖〉一文云：「元以不才被

論去官，不知所論何事？途遇須知官回自京師者，咸云：『科道諸公謂元平生居官無可議，建議征南

亦是至當不易之論。但今非其時，計莫登庸降，本當以腊月至，過期不至，疑是元沮撓。故略彈論

以相警，意吏部必不便議罷黜。』已而吏部果議留用，科道諸公甚以為當，不意明徑批『特與閑住』。

命下之日，物論驚駭，科道諸公咸共嘆息，追悔莫及。」明・林希元撰：〈安南功成乞查功補罪以全

臣節揭帖〉，收入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上冊，卷 6，頁

236。林展撰《羅欽順與學友對陽明學的批判及其時代意涵》認為是毛伯溫等同僚妒忌與排擠。見林

展撰：《羅欽順與學友對陽明學的批判及其時代意涵》，頁 148。可知此乃安南事牽累的結果。 
108  明・林希元撰：〈辛丑至家祭祖文〉，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

集》下冊，卷 16，頁 601。 
109  明・朱紈撰：〈閱視海防事〉，《朱中丞甓餘集》，卷 1，收入明・陳子龍等選輯：《明經世文編》（北

京：中華書局，1962 年）第 3 冊，卷 205，頁 2158。按：朱紈文中直言「蓋漳泉地方本盗賊之淵藪，

而鄉官渡船又盗賊之羽翼」，其偏見由此可見。 
110  林麗月撰：〈閩南士紳與嘉靖年間的海上走私貿易〉，《歷史學報》第 8 期（1980 年 5 月），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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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救於都御史朱秋崖。怒家人撞突，既加之罪，不錄家人得賊之功。元由是絕口不

言，當世事於今十年矣。茲聞倭寇有南窺之志，恐家族鄉里之人陷於水火，故不復

避而蒙冒有言，伏祈垂察焉。111 

 
一生憂心於國事，關心鄉里，迭遭困辱，始終未改初衷，家人衝撞，竟致牽連，實乃無妄

之災。112林希元思以道濟天下，始終以儒者自持，學行並無違失，只是學術未受關注，其

行亦受污損，不得不加以澄清，撮舉觀察如下： 

一、明代閩學一脈，雖以蔡清為首，但是考察彼此關係，其實是以林希元為核心所形成的

學術社群，所撰《四書存疑》不僅是舉業之作，更是致敬蔡清學術，延續朱熹學脈的

重要事業。 

二、林希元對於蔡清的尊仰，乃是欽羨終身，認為朱熹學術未可輕議，雖以朱學為宗，卻

也容許拾遺補漏，於此展現遠宗朱熹、近尊蔡清的學術立場，成為明代閩學一脈的學

術宗旨。 

三、心為氣之精英，出入變化，不滯於形質，靈覺寂感，馳騁奔放，無一時之寧，唯有「敬」

才能避免外馳，才能得見昭著流行之理，從蔡清「靜」而及「虛」，至林希元的「敬」，

再現了朱熹融鑄「道南」與「湖湘」的學術進程。 

四、林希元強化修養功夫，統合動靜，體道之功，存養與省察兩相並行，日用之間，無時

無處不用其力，並無一念之失，指引學者起心動念之際，應秉道而行，則又可見出於

歷練心得，並非憑空揣想出來。 

五、林希元以程朱理學為號召，回歸於治道的期待，在閩學一系學人中反覆致意，鼓舞科

舉學人，反省時政風氣，在陽明心學傳播之際，期以形成一股抗衡力量，在心學興起

光芒下，形成不同光影的學術活動。 

儒者要觀其制行，進退窮達不改其志，斯乃道之所在，林希元對此深有堅持，明代紛

擾世局中，無疑是極具意義人物，〈自述〉云： 

                                                        
111  明・林希元撰：〈上巡按二司防倭揭帖〉，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

生文集》上冊，卷 6，頁 231。 
112  按：據林希元撰〈祭何沅溪司寇文〉云：「然予家居被枉于當道，訴於闕下，當路沮焉。先生為予求

之者凡十次，始得一行。」明・林希元撰〈祭何沅溪司寇文〉，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

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下冊，卷 15，頁 581-582。所幸友人協助，終能自白。又〈鳳山得地

記〉云：「予以丁亥冬起廢，自戊子至今丁未首尾二十年。今計尚須白金百餘，而功始畢。然昔日之

成者又將壞，昔之捐囊相助者，猶責償末已。嗟乎！予登第三十一年，居官二十一年，一第之營至

二十三年而未就。東塗西抹，左支右吾，而予之心亦良苦，其力亦勞矣。」明・林希元撰：〈鳳山得

地記〉，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下冊，卷 10，頁 401-402。
窘迫情況，全然不是豪族模樣，誣枉應予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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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臏既刖足，猶能破魏軍。范睢既折脅，猶能霸嬴秦。英布曾黥面，而乃受茅分。

馬遷下蠶室，《史記》迄有聞。曰予雖蒙難，性命幸苟存。著述猶可勉，天未喪斯

文。風雲如有會，猶解策華勛。113 

 
雖蒙其難，不改其志，心念所在，有待後人究察，《四書存疑》對於後代舉業有莫大影響，

然而志懷所及，又豈能以一端而論，一如錢穆先生《朱子新學案》所說「雖有科舉功令，

然不得專以科舉功令為說」114，朱熹遭受朝堂攻擊，落職罷祠，115又豈知日後平反。林希

元《四書存疑》因科舉而得流傳，卻不能單純以科舉為說，學術必須回歸於撰作初心，則

又必須細加分判，本文撮舉觀察結果，尚祈博雅君子有以教之。 

 

 

 

 

 

 

 

 

 

 

 

 

 

                                                        
113  明・林希元撰：〈自述〉，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下冊，

卷 17，頁 624。 
114  錢穆撰：〈朱子之四書學〉，《朱子新學案》第 4 冊（臺北：三民書局，1982 年 4 月），頁 180-181。 
115  宋・沈繼祖撰〈劾朱熹疏〉歷數朱熹六項大罪，甚至攻詰隱私，羅織罪狀，其勢洶洶，詳見宋・葉

紹翁撰：《四朝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 2 月）丁集〈慶元黨〉所載，頁 143-145。元・

脫脫等撰：〈胡紘傳〉，《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6 月）卷 394，更透露沈繼祖所論，其實

出自胡紘手筆，韓侂冑以趙汝愚以及朱熹之徒多知名之士，無法一一誣以罪，遂設偽學之目以擯之，

胡紘、沈繼祖皆其馬前卒，頁 12023-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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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lars and Taoism:  
Lin Xiyuan’s Academics and His Four Books (Sishu Cunyi) 

CHEN, FENG-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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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n Xiyuan, styled Maozhen, nicknamed Ciya, was born in the seventeenth year of 

Chenghua(1481)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died in the forty-fourth year of Jiajing(1565) at the age 

of eighty-five. He was born in Tong’an County, Quanzhou Prefecture, Fujian. In the twelfth year 

of Zhengde(1517), Ding Chou was promoted as a Jinshi and awarded Dali Temple in Nanjing as 

a judge. In the first year of Jiajing(1522), the “Eight Essentials of the New Policy” was submitted 

to help the new bureau; he was appointed as the inspector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wrote 

“Three Editions of Learning and Politics” to correct the morals of scholars; served as the Yousi 

Chancellor of Dali Temple, and wrote “Wangzheng Postscript” with a total of 21 articles, etc., 

which advocated Confucianism to govern the country, established a great policy of governance, 

and even had pragmatic strategies for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oubles. However, he corrected the 

biography of the “University” and advocated that the abolition of living at home, although at odds 

with the world, but when advancing and retreating, being a student, an official, and a person are 

all in line with the Confucian aspirations. “The Questions of the Four Books (Sishu Cunyi)” was 

written not only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but also to pay tribute to Cai Qing and continue 

Zhu Xue’s academic career. Lin Xiyuan was an important promoter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chool of Fujian studies. “The Questions of the Four Books (Sishu Cunyi)” can be see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Cheng and Zhu Neo-Confucianism, so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course of 

Lin Xiyuan’s thinking, sort out the academic genealogy of “The Questions of the Four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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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hu Cunyi)”, and delve into the diversity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Competing for ideological 

observation, hoping to restore Lin Xiyuan’s academic achievements. 

 
Keywords：Lin Xiyuan, the Questions of the Four Books (Sishu Cunyi), Min Xue, Imperial 

Examinations, Zhu 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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